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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輔導演藝團體辦理客家展演補助作業要點團體資料表 

 

1.團體名稱：  2.立案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3.立案字號：  4.統一編號：  

5.負責人職稱：         姓名：  電話： 傳真： 

6.立案地址：  

7.連絡地址： 

   e-mail ：                      

8.團體簡介：  

 

9.列舉 3項近三年重要活動紀錄：若無請敘明原因。 

                    以 A4 規格簡述並影印活動剪報或評論或活動照片，每一活動各 1 張，做為附件。 

活 動 名 稱 時 間 地 點 

   

   

   

   

備註 本要點不可申請下列項目： 

1. 比賽相關活動。(例如：客家歌唱、舞蹈等比賽) 

2. 以民俗節慶傳統習俗做為活動主軸。(例如：義民節挑擔奉飯等。) 

3. 其餘未盡事項，本局有最終審核及決定權。 

 

 

 

 

 

附表四 


